
惩罚技术与现代社会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的现代意义

胡水君

贝卡里亚 (Cesare Beccaria ,1738 - 1794) 的《论犯罪与刑罚》(贝卡里

亚 ,1993Π1764) ,是法学史上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有刑法学者称

之为“西方文明中有关犯罪与刑罚最具深远意义的论著”(Wolfgang ,

1996) ,也有法社会学者把它视为“有关法律与社会的奠基之作”

(Trevińo ,1996 :13) 。不过 ,在 1947 年出版的那本早期法社会学著作《法

社会学》中 ,古维茨罗列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 27 位法社会学先驱 ,以

及 11 位欧美法社会学奠基人 ,却完全忽略了贝卡里亚 ( Gurvitch ,1947 :

53 - 148) 。半个世纪后 ,在《法社会学 :古典和当代视角》一书中 ,崔维

诺把贝卡里亚与梅因、斯宾塞、萨姆纳一起并列为欧美法社会学的 4 位

先驱 , 书中有关贝卡里亚的叙述甚至超过了对其他 3 人的叙述

(Trevińo ,1996 :13 - 35) 。贝卡里亚在法社会学著作中的这种角色和地

位变化 ,可能受到了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视角和旨趣的影响 ,但也很难说

这不是《论犯罪与刑罚》的影响在现代社会进一步扩展的结果。

事实上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 ,西方学界一度再次出现“贝

卡里亚热”(黄风 ,1987 :133 - 134) 。由一位当时不到 26 岁的青年撰写

的一本小册子 ,刚一出版就震动了世界 ,在 200 多年后仍能得到专家学

者们的研究和肯定 ,这本身即是值得深入考察的历史现象。那么 ,牵动

包括法社会学者在内的众多专家学者的眼光 ,决定《论犯罪与刑罚》深

远影响的那些历史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 毫无疑问 ,《论犯罪与刑罚》一

经出版即产生巨大影响 ,这表明它准确击中了当时社会的要害。人们

习惯于把这一要害归结为封建社会残酷而不人道的刑罚。同样 ,崔维

诺虽然把《论犯罪与刑罚》放在了“法律与社会”的框架下 ,但除了像刑

法学者那样叙述出该书所蕴涵的一些刑罚原则和理念 ,以及基于这些

原则和理念对传统社会的批评、对当时刑罚改革的影响外 ,并没有真正

开掘出该书在法社会学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真正意蕴 (Trevińo ,1996) 。

《论犯罪与刑罚》在法社会学上确实是一部值得特别一提的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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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试图以其为分析文本 ,从技术的角度 ,揭示惩罚技术、法律技术与现

代社会之间深层而持久的关联 ,以此凸现惩罚技术在法社会学上的独

到意义以及对当代社会的现实启示。

一、刑罚革命与技术社会

　　1764 年 ,一座重达两吨的大钟被安装于法国巴士底狱 ,用来为巴

士底狱的驻军和囚犯报时。这一大钟的表面镶嵌有象征法国王权的百

合花图案 ,表盘由手脚、脖子、身体全被沉重铁链捆绑的一老一少两个

男性奴隶雕像支撑。王权图案和奴隶雕像据说包含着这样的警示 :国

王可以让一个人在监狱里渡过一生。当然 ,在巴士底狱安装大钟 ,给人

最直观的印象还是 :精确时间进入了监狱。

同年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在意大利出版。此书的出版与

巴士底狱安装大钟不仅在年份上巧合 ,而且在一些别的方面也存在耐

人寻味的联系。例如 ,《论犯罪与刑罚》是一本关于犯罪和惩罚的书 ,而

巴士底狱则是惩罚犯罪、执行刑罚的监狱 ;巴士底狱大钟把时间带入监

狱 ,而《论犯罪与刑罚》同样试图把时间和数学计算带入惩罚。巴士底

狱大钟由法国制造 ,《论犯罪与刑罚》也与法国有着重要联系 ,据作者说

该书的写作主要得益于法国思想家的著作 ,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的伏

尔泰对该书及其作者也大加赞赏 ,并专门撰文评论该书 ,该书在初版后

不到两年还被译为法文 ;1789 年 ,法国爆发大革命 ,巴士底狱被攻占 ,

巴士底狱大钟表盘上的奴隶雕像被革命者用石头砸碎 ,而《论犯罪与刑

罚》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词句则被搬入革命文件《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中 ,该文件涉及惩罚的 3 条规定都可以从《论犯罪与刑罚》中找到渊源。

25 年间 ,巴士底狱大钟成为失去表盘的历史遗物 ,《论犯罪与刑

罚》则成为影响欧美政治革命和法律改革的基本文献 (Wolfgang ,1996) 。

与惩罚相关的两种事物 ,同时诞生却在同一时段卷入完全相反的历史

命运 ,这清楚地标示出当时历史潮流的走向。从内容上看 ,《论犯罪与

刑罚》的很多观点其实已经蕴涵在欧洲思想家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

的著作中 ,有人因此甚至认为 ,贝卡里亚“不是一名创新者 ,而不过是把

已出现在浩繁卷帙中的东西精简在一本小册子之中”,“《论犯罪与刑

罚》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位科学道路的开拓者的天才创造 ,不如说是对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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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的共同精神的表述 ,贝卡里亚似乎只是一件表述工具而已 ,他

本来是可以由当时其他哪位启蒙思想家所取代的”(黄风 ,1987 :25) 。

这些见解尽管多少有些贬低贝卡里亚的个人天分 ,也低看了《论犯罪与

刑罚》独到的历史特征 ,但却较为客观地道出了促使个人以及作品成名

的历史动因。那么 ,究竟是怎样的一股历史潮流把巴士底狱大钟卷入

历史深渊 ,而把《论犯罪与刑罚》推上潮流高峰呢 ?

学者们 ,特别是刑法学者大多从刑罚的发展来看待这股历史潮流。

事实上 ,监禁乃至终生监禁并没有随着巴士底狱大钟表盘的毁坏而彻

底消失 ,相反 ,监禁成为了此后刑罚发展的主要方向。就此而言 ,《论犯

罪与刑罚》实际处在刑罚史的交接口上。如果人类的刑罚史大致可以

分为酷刑、依法刑罚、监禁三个阶段 ,那么 ,《论犯罪与刑罚》正处在批判

酷刑 ,主张刑罚法定化 ,并开启监禁的历史关口。由此看 ,《论犯罪与刑

罚》不仅与政治革命牵涉在一起 ,它本身即酝酿着一场刑罚革命。不

过 ,有关《论犯罪与刑罚》的这种法律观点还不足以揭示将其推上浪峰

的那股历史潮流 ,或者说 ,《论犯罪与刑罚》的历史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从形式上看 ,除了都涉及惩罚和时间计算外 ,巴士底狱大钟与《论

犯罪与刑罚》还有一个需要仔细琢磨才能发现的相似之处 ,那就是技

术。巴士底狱大钟是数学在机械上的实际运用 ,其机械和技术特征很

明显。它由钟表机械装置和三口青铜钟铃组成 ,拥有较为复杂的机械

结构 ,由四位铸造师分工完成 ,并设有专门的维护和修理工 ,可以作为

当时钟表工艺的代表。而《论犯罪与刑罚》的技术特征则需要用心品读

和思考才能发觉。事实上 ,《论犯罪与刑罚》不仅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革

命潮流 ,也与技术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要发现这一特征 ,首先需

要对什么是技术以及近代以来的技术革新有个大致了解。技术革新是

打开《论犯罪与刑罚》所处历史之门的一把钥匙 ,也只有用这把钥匙打

开历史之门 ,才能清楚地看到或者进一步认清《论犯罪与刑罚》在法律

史以及社会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

按照有关解释 ,技术 (technique) 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

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使用的经验、知识、机械、装备、工具、程式

和方法。技术有时也被称为“实用艺术”和“应用科学”,表明技术与“艺

术”、“科学”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 ;但到后来特别是在大机器时代 ,技术

与艺术、科学之间表现出较大差异。就技术与艺术或手艺的关系而言 ,

技术是机械技能 ,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 ,它日渐摆脱了个人性和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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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并因此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以医疗为例 ,脉诊主要依赖

医师个人的经验 ,而一些医疗设施和技术则使得健康检测不再依赖于

特定的人 ;以图画为例 ,艺术的产物是依赖于特定画家的绘画 ,技术的

产物则是千千万万相同或相似的图片或相片 ;就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而

言 ,虽然最初很多技术发明并不完全依赖于科学 ,但科学后来居上 ,最

终成为技术革新的主导 ,直至今日很难再将科学与技术分开。显然 ,在

分工细密、分化明显的现代社会 ,科学技术越来越起到重要乃至支配作

用 ,而那些个人的手艺、艺术则只成为万绿丛中零星点缀的花朵。就此

而言 ,现代社会可谓一个“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 。

贝卡里亚所处的时代正是技术社会开始的年代 ,《论犯罪与刑罚》

的出版也正好处在技术革命开始的时间。在《论犯罪与刑罚》出版前

后 ,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由于“珍妮纺纱机”被视为最早

的大机器 ,人们把它的诞生看作“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约 25 年后 ,

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把人类带入“蒸汽时代”,英国的水力棉纺厂和织布

厂在生产规模上也率先突破手工作坊 ,工场手工业由此开始向机器大

工业过渡。如果说 ,《论犯罪与刑罚》的出版与巴士底狱大钟的安装发

生在同一历史年份多少有些巧合 ,那么 ,《论犯罪与刑罚》的出版与技术

革命的开始在时间上的吻合则显示出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二、惩罚技术与惩罚社会

法律与技术的关系是双方面的。一方面 ,法律保护和奖励技术发

明专利 ;另一方面 ,技术也渗入法律。18 世纪 ,是工业技术发明在法律

的保障和鼓励下大显身手的世纪 ,也是技术进入法律的世纪 ,或者说 ,

是法律技术迅速发展的世纪。福柯曾经指出 ,古典时期之所以受到赞

美 ,是因为这一时期不仅发明了大量科学和工业技术 ,也发明了新的政

府形式、行政机构和政治制度 ,同时 ,往往被人忽视的是 ,这一时期还发

明了权力技术 (technique of power) (福柯 ,2003Π1999 :49) 。其实 ,在所有

这些发明之外 ,还应加上法律技术、惩罚技术 ,而贝卡里亚正可以被看

作这样一位重要的法律技术 ,特别是刑罚技术的发明人。

在《古代法》中 ,梅因注意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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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

的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 ,但

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 ;

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 ,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 ,完全决定于

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梅因 ,1958Π1954 :15)

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这一缺口在现代主要依靠技术来弥合。如同工业社

会对工业技术、现代战争对军事技术的迫切需要一样 ,现代社会在治理

上也迫切需要法律技术。梅因发现了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缺口 ,并总结

了弥合缺口的三种方法 :“法律拟制”、“衡平”和“立法”(梅因 ,1958Π
1954 :15 - 20) 。这三种方法显然不仅包含着法律技艺 ,也包含着法律

技术。法律技术是对低效的、有赖于人力和个体经验的法律技艺的扬

弃 ,它改变了原有的法律的伦理属性以及法律起作用的方式 ,增进了社

会治理的效率。与此相应 ,人格化的个体治理日渐为“非人格化”的法

律技术治理所取代 ,现代法治社会由此逐渐被建立起来。

法律技术的发展也是现代“大社会”运作原则的必然要求。托夫勒

曾经指出 ,人类历史迄今为止遭遇到三次变革和浪潮 :农业革命、工业

革命、现代科技革命 :“直到 1650 - 1750 年为止 ,我们可以说 ,世界是第

一次浪潮的天下”(托夫勒 ,1983Π1980 :51 - 52、66) 。由此看 ,《论犯罪与

刑罚》正好处在“第二次浪潮”开始的浪头。托夫勒进一步指出 ,每一种

文明都有其潜在法则和原则 ,第二次浪潮的基本组织和活动原则有六

项 :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扩大化、集权化 (托夫勒 ,1983Π
1980 :92 - 107) 。从内容上看 ,《论犯罪与刑罚》大致满足了工业文明的

这六项原则要求 :法律与道德和宗教分离开来 ,刑罚一准于法 ;虽然尚

未提及法律专职 ,但它涉及到立法与司法的分工 ;将精确的时间和比例

关系引入刑罚 ,刑罚因此与社会在同一时间轨道上一起运转 ;监禁使得

监狱成为与工厂、学校、军队一样的集中场所 ,刑罚也日渐成为一个专

门领域 ;刑罚针对社会大众 ,最大可能地扩及社会范围 ;刑罚集于王权 ,

法官、个人和教会不得染指。

从历史上看 ,法律在古代社会明显受着宗教和道德的束缚 ,社会因

此着力于伦理秩序而停滞不前。而法律一旦摆脱宗教、伦理 ,与科学、

技术结合并受到科学、技术的支配 ,法律技术就因为其巨大的社会功效

而迅速弥合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缺口 ,跟上乃至推动社会发展。换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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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使得法律与社会具有了相同的范围。由此 ,法律技术的发展带来

的是法治社会 ,惩罚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则是惩罚社会。法治社会是启

蒙思想家的理想 ,惩罚社会其实也是包括贝卡里亚在内的启蒙思想家

的理想。在福柯看来 ,18 世纪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的梦想就是建立

一座“惩罚之城”(Foucault ,1977 :104 - 114) 。

长期以来 ,《论犯罪与刑罚》被人笼统地视为一部满怀人道情感的

人道主义作品。贝卡里亚在书中也提到 ,他旨在张扬“人道”精神 ,促进

惩罚向人性化方向发展 ,以达到“为最大多数人所分享的最大幸福”。

然而 ,惩罚技术的发展结果却是一个惩罚处处蔓延的“惩罚之城”,这是

否有悖于贝卡里亚的“人道”初衷呢 ? 这一问题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 ,

18 世纪惩罚变革的真实出发点究竟是“人道”,还是“技术”?

尽管不能完全排除贝卡里亚的人道情感 ,但有关《论犯罪与刑罚》

的人道主义观察视角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间的技术维度 ,以致相关

的人道分析在有些方面显得较为乏力。例如 ,《论犯罪与刑罚》花了最

长的篇幅来论证死刑应该被废除 ,但从字里行间 ,始终看不到对人生命

本身的绝对价值的道德论证。其实 ,贝卡里亚有关死刑应当被废除的

论证主要是基于一种惩罚技术的考虑 ,这一点在后文中可以进一步看

到。因此 ,福柯倾向于从权力技术和权力策略的角度来看待 18 世纪的

法学理论更新和惩罚体制变革。他说 :

　　整个 18 世纪 ,在法律机构内外 ,在日常刑罚实践和制度批评

中 ,都可以看到 ,出现了一种行使惩罚权力的新策略。法学理论所

阐明的或各种方案所规划的严格意义上的“改革”,都是这种策略

在政治或哲学上的继续 ,其主要目标在于 :使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

镇压具有常规功能 ,与社会同步发展 ;不是使惩罚更少 ,而是使惩

罚更有效 ;也许会减弱惩罚的严厉性 ,但这是为了使惩罚更具普遍

性和必要性 ;使惩罚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机体。(Foucault ,1977 :81

- 82)

在这样一段话中 ,福柯指出了 18 世纪惩罚变革的四个主要目标 ,

而《论犯罪与惩罚》基本上也以这四个目标结尾。将此四个目标与全书

内容结合起来 ,大体可知 ,刑罚公开和罪刑法定涉及刑罚规范化 ;刑罚

法定涉及刑罚确定化 ;刑罚及时、必需以及罪刑相称涉及刑罚有效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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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尽量轻微和罪刑相称涉及刑罚社会化。由此 ,下文主要从惩罚的

规范化、确定化、有效化和社会化来逐一分析和揭示《论犯罪与惩罚》中

的惩罚技术 ,并着意探究 18 世纪的惩罚变革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人

道”或者人类的道德情感。

三、惩罚规范化

　　针对刑事诉讼程序不规范、对未经证实的或臆想的罪行实施惩罚、

秘密控告、秘密刑罚等情况 ,贝卡里亚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 ,主张犯罪

和刑罚都必须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为前提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而且还

要求审判和各种司法程序都必须遵守相应的手续和公开仪式。这些都

是使惩罚规范化的努力。

惩罚规范化并不是要彻底消灭痛苦和惩罚 ,毕竟 ,惩罚本身与痛苦

是不可分离的。在贝卡里亚那里 ,痛苦是制造精巧惩罚技术的基本原

料 ,在这一点上 ,他主张废除死刑 ,并非因为死刑过于残酷 ,反倒是因

为 ,死刑过早地结束了痛苦 ,如贝卡里亚所说 ,“害怕痛苦的人都遵守法

律 ,但是 ,死亡却消除了人体内一切产生痛苦的源泉”(贝卡里亚 ,1993Π
1764 :88) 。人们遵守法律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害怕违法所致的痛

苦。不过 ,如果执法者、行刑者任意、恣肆地制造痛苦 ,痛苦将不仅得不

到充分利用 ,反倒会激发世人的道德憎恶 ,导致痛苦制造的消极后果。

因此 ,痛苦制造的随意性、人为性必须尽可能地被消除 ,也就是说 ,痛苦

的制造必须规范化。惩罚规范化意味着“痛苦制造机”的出台 ,这不是

像巴士底狱大钟那样的单一具体的机械实物 ,而是一套能生产出标准

产品并更易被人接受的非人格化程序和机制。

从权力角度看 ,由于刑罚是一种国家权利或权力 ,刑罚规范化也可

以说是国家权利或权力的规范化。就像痛苦的胡乱制造导致痛苦“功

利”的浪费一样 ,国家权力运行的不规范也会导致国家权力的浪费和令

人憎恶。权力腐化导致冤狱 ,权力滥用导致不必要的痛苦折磨 ,权力的

过剩运用则导致酷刑。因此 ,作为统治权力的刑罚 ,要想在现代社会中

继续存在并有效运行 ,必须首先具备诸如审判手续、公开仪式这样的规

范形式。规范的、非人格化的程序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刑罚的

“合法性”,使得刑罚因此能够被人接受。从历史上看 ,政治权力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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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通过领袖魅力、传统习惯等被合法化 ,在现代社会则主要通过

法律、程序、规范而被合法化 ,制度、规范、程序成了现代政治和法律活

动的形式要件。

此外 ,刑罚规范化看上去与人道结果也是一致的。在《论犯罪与刑

罚》中 ,最让人动容的是这样一副画面 :“法官懒懒散散 ,而犯人却凄苦

不堪 ;这里 ,行若无事的司法官员享受着安逸和快乐 ,那里 ,伤心落泪的

囚徒忍受着痛苦 ,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对比吗 ?!”(贝卡里亚 ,1993Π1764 :

56)此类凄惨景象与法律运行的不规范是相关的。惩罚的规范化过程 ,

既是凄惨景象被不断消除的过程 ,也是国家权力合法化的过程。例如 ,

按照贝卡里亚的看法 ,法官不因为情感或公共福利而超出法律增加惩

罚 ,这样才能让人们畏惧法律 ,而不是畏惧司法官员 ,从而维护君权和

社会的安全 ;“随着刑罚变得宽和 ,随着从监所中消除了凄苦和饥饿 ,随

着怜悯和人道吹进牢门并支配那些铁石心肠的执法吏 ,法律将心安理

得地根据嫌疑决定逮捕”(贝卡里亚 ,1993Π1764 :17) 。实际上 ,正如贝卡

里亚在书前所声明的 ,《论犯罪与惩罚》旨在以“人道”让人接受正当权

威 ,而不是削弱它。

四、惩罚确定化

　　惩罚确定化是针对惩罚的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惩罚的不确定性主

要表现在法律含混、法律解释以及惩罚得不到落实三个方面。由此 ,惩

罚确定化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使有关惩罚的法律规定尽可能明

确详尽 ;二是限制乃至杜绝法官的法律解释权 ,以免法律明文规定的惩

罚因为法官的解释而被改变 ;三是犯罪必定依法遭受刑罚。

在惩罚确定化上 ,贝卡里亚发现了成文法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

的反比定律。也就是 ,法律规定越是成文、明确、详尽 ,法律解释的空间

就越小 ,法官就越能严格按照法律办事 ,暴政因此也越不容易出现 ;反

之 ,法律规定越是含糊、粗略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 ,司法就越有可

能超越法律 ,暴政因此也就越不容易避免。基于这一定律 ,贝卡里亚强

调了成文法精神。一方面 ,贝卡里亚认为 ,法律应当尽量成文 ,明白易

懂 ,避免含混 ;另一方面 ,贝卡里亚极力主张严格限制法官权力 ,反对法

官解释刑法。成文法精神体现了“非人格的”“物化”要求 ,这与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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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技术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法官自由裁量是特定的、个人的 ,就像作

坊工匠的手工活一样 ;成文法典则是普遍的、非个人的 ,就像工业产品

一样 ,能够在社会范围广泛、快速流通。因此 ,从 18 世纪晚期开始 ,与

工业技术发展相伴随的 ,是世界范围的“立法”和“法典编篡”。

按照确定化的要求 ,法律和惩罚不仅在纸面规定上应该是确定的 ,

在实际执行上也应该是确定的。换言之 ,不仅要有一张精致细密的惩

罚之网 ,还要让这一张网排上用场 ,产生不漏一罪的实效。确定是为了

防止误差 ,避免预期落空。与科技装备相比 ,人更容易带来误差。因

此 ,尽管军事训练对于现代士兵来说仍是必需的 ,但现代战争主要不再

凭靠“百步穿杨”的拉弓射箭技能 ,而是依靠精密技术装备的精确打击。

技术装备带来的是与预期一致的必然结果 ,相比而言 ,身体技能在精确

度上则始终会是一场赌博 ,即使再熟练 ,也存在操作失败的极大可能。

技术体现的是人类对客观技能的利用 ,对确定、不变、必然的追求。确

定性因此成为技术的基本特征 ,也成为法律技术、惩罚技术的基本要

求。因此 ,不仅要装备一台“自动司法操作机”来避免法官徇私枉法、恣

肆专断 ,还要通过提高惩罚的技术含量来增强法律执行的确定性。这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

　　随着法律实施的技术方法变得更为广泛 ,社会控制问题可以

通过刑罚确然性的加强 ,通过日趋广泛的制裁措施的监督 ,或者制

裁程序的简单化和常规化 (例如自动化罚款或者其他惩罚方法)日

益有效地得到解决 ,而不是把制裁的严厉性加剧到近乎恐怖的程

度。(科特威尔 ,1989Π1984 :168)

在技术含量较低的情况下 ,法律和惩罚更多地依靠“厉”,这是粗放的技

能要求 ;在技术含量提高的情况下 ,法律和惩罚更多地依靠“严”,这是

精密的技术要求。在很大程度上 ,惩罚确定化是一个从“厉”到“严”、从

粗放到精细的进程 ,技术在此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 ,随着技术所

导致的刑罚从“厉”到“严”的转变 ,刑罚确定化常常也会让人感觉是一

个“人道”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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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惩罚有效化

　　技术社会的惩罚不仅要像机器那样确定可靠 ,还要像机器那样具

有高效能。在很大程度上 ,18 世纪的惩罚改革的目的就在于 ,以更为

精致有效的惩罚机制取代笨拙无能的惩罚机制。惩罚的规范化、确定

化实际上都可以被视为使惩罚更具实效的方式。除此之外 ,最能体现

惩罚有效化的是贝卡里亚提出的犯罪与刑罚在时间上的紧随关系 ,以

及在数量和程度上的对称关系。

缩短刑罚与犯罪之间的时间差 ,让刑罚紧随犯罪而至 ,增强刑罚的

必定性和及时性 ,对于威慑人心具有十分明显的功效。就罪刑在时间

上的紧随关系 ,贝卡里亚说 ,“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 ,在人们

心中 ,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 ,因而 ,人们就很

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 ,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贝卡里亚 ,

1993Π1764 :56 - 57) 。显然 ,犯罪与刑罚之间时间差的缩短 ,使得犯罪与

刑罚犹如重力与物体一样 ,物体因为重力的吸引会自然落地 ,同样 ,刑

罚也会因为犯罪必然而至。就此看 ,贝卡里亚试图提出的 ,可以说是刑

罚领域的力学定律。如果物理学上的力学定律带来的是机械的改进和

效率的提高 ,那么 ,刑罚领域的力学定律带来的则是惩罚技术的改进和

效率的提高。只不过 ,物理学上的力学定律针对的是物体 ,而刑罚领域

的力学定律则被贝卡里亚引向了人的行为乃至人心。

高效率是技术社会的重要特点 ,时间和比例是效率的两个基本维

度。技术社会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 ,是一个时间观念模糊、可以放情山

水的悠闲社会 ,而是一个把人生精确地定格为分分秒秒、时时刻刻的社

会。通过时间的精密计算 ,技术社会极尽可能地缩短完成固定工作量

的单位时间 ,或者 ,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 ,以此创造前所未有的社

会生产力。就此而言 ,使刑罚紧随犯罪而至 ,实际上也是在为现代社会

处理大量的违法犯罪赢取更多的时间 ,以使现代社会在充裕时间的保

证下 ,极尽可能地让每一起违法犯罪都遭受惩处 ,由此震慑人心 ,增强

惩罚之网的实效。时间的精密计算 ,可以节省时间 ,增加产量 ;比例的

精确安排 ,则可以节约资源 ,避免浪费。因此 ,技术社会不仅是一个重

视时间的社会 ,也是一个注重做有用功、强调效能 ,反对做无用功、避免

浪费的社会。“杀鸡用牛刀”是不注重比例对称、浪费资源的例证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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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酷刑、公开拷打示众 ,也是不注重比例对称、浪费刑罚资源的例证。

《论犯罪与刑罚》反对酷刑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使有限的刑罚资源

产生最大刑罚效能的考虑。

在贝卡里亚看来 ,正义的刑罚应该是必要的刑罚 ,而酷刑严重破坏

了罪刑之间的对称关系 ,因此是不正义的 ,无效的 ,对国家权力也是有

害的。由此 ,贝卡里亚一再强调 ,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

罚阶梯”(贝卡里亚 ,1993Π1764 :43) 。这意味着 ,罪刑比例的对称安排 ,

同样能够带来刑罚从“厉”到“严”的转变 ;刑罚变革的方向不再是通过

极力增强其残酷程度来获得实效 ,而是利用犯罪与刑罚之间精确的对

应关系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显然 ,刑罚一味残酷、无所不用其极 ,终

究超越不了人类器官和感觉的限度 ,而刑罚一旦在某一犯罪上达到极

点 ,对更严重犯罪的惩罚就无以复加。而且 ,由于残酷刑罚打乱了刑罚

的阶梯顺序 ,使罪刑不能继续保持数量和程度上的对称关系 ,它不仅导

致了刑罚的无效 ,也附带着对国家权力严重不利的后果。因此 ,福柯认

定 ,18 世纪末以来“对公开处决仪式的废除 ,不管对囚犯的人道情感起

了何种作用 ,单就国家权力而言 ,它对这些包含多重意义的仪式的效果

无论无何都有一种政治担心”(Foucault ,1977 :65) 。

六、惩罚社会化

　　从内容看 ,贝卡里亚撰写《论犯罪与惩罚》时 ,内心里显然不仅想着

受刑者的痛苦 ,国家权威的维护 ,更想着惩罚对社会大众的威慑。《论

犯罪与惩罚》多处表明 ,贝卡里亚试图把作为“可感触的力量”的惩罚社

会化 ,使之深入人心 ,广泛扩及社会 ,以此警戒世人 ,预防和减少犯罪。

惩罚社会化的最终目的 ,既在于警戒人心 ,也在于赢取人心。贝卡

里亚明确表示 ,“刑罚的强度和犯罪的下场应该更注重对他人的效用”

(贝卡里亚 ,1993Π1764 :56) 。在贝卡里亚看来 ,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摧毁

折磨一个感知者 ,也不在于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 ,而在于阻止罪犯重新

侵犯公民 ,并警示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换言之 ,惩罚具有普遍的社会

警戒功能 ,要能够对社会公众的感观产生深刻印象 ,以让法律的力量

“形影不离地跟踪着每一个公民”(贝卡里亚 ,1993Π1764 :61) 。他提到 ,

“政治 ,至少是真正的和持久的政治 ⋯⋯只不过是一种指导人的永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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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并使之相互和谐的艺术罢了”(贝卡里亚 ,1993Π1764 :55) 。结合惩罚

而言 ,政治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设法让惩罚作为可感知物永存社会公众

的心中。在现代社会 ,惩罚借助审判公开、证据公开等更易让人接受的

方式向公众内心渗透 ,来赢得公众的拥护。

人类通过动力、航海、航天等技术实现空间跨越 ,要想使惩罚遍布

社会 ,达到普遍儆戒的效果 ,尤其需要一套控制人心的技术。这些技术

与规范化、确定化、有效化是紧密相关的。惩罚社会化不过是惩罚规范

化、确定化、有效化在社会层面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而已。首先 ,惩罚

要充分考虑社会成员实际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像治病要首先弄清疾病

的严重程度和病人的体质状况一样。就此 ,贝卡里亚说 ,“刑罚的规模

应该同本国的状况相适应。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 ,刑罚给予

那些僵硬心灵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 ⋯⋯但是 ,随着人的心灵在

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 ,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

定关系 ,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贝卡里亚 ,1993Π1764 :44) 。其次 ,惩

罚要在数量上精心计算 ,在方式上精心选择 ,做到分寸恰当 ,宽猛适宜 ,

触动人心。刑罚不仅应该从强度上与犯罪相称 ,也应该从实施刑罚的

方式上与犯罪相称 ,例如 ,公开惩罚重型犯罪 ,会让人们都觉得与己无

关 ;但公开惩罚那些容易打动人心的较轻犯罪 ,则在阻止人们实施较轻

犯罪的同时 ,也阻止他们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再次 ,对犯罪的惩罚要像

导弹射击一样 ,不仅要快 ,而且要准 ,这样 ,“在人们心中 ,犯罪与刑罚这

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贝卡里亚 ,1993Π1764 :56) 。

从控制人心的技术看 ,贝卡里亚提出的刑罚原理和原则 ,实际蕴涵

着一套心理技术学。这在人类刑罚史上标示着惩罚重心从身体向人心

的转变 ,也同样标示着惩罚方式从粗犷到精细的转变。贝卡里亚说 ,

“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 ,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

动 ,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 ⋯⋯道德观念只有通过持续和反

复影响才会印入人的脑海”(贝卡里亚 ,1993Π1764 :46) 。就此而言 ,惩罚

社会化就在于通过一套心理技术 ,制造能够因人类心理变化而自动调

节的精密装备和仪器 ,不断在社会公众心中制造惩罚记忆和印象 ,以此

预防和消除犯罪。沿着技术的路径 ,惩罚深入到人心 ,也遍布了社会。

因此 ,在贝卡里亚的梦想中 ,犯罪也许是少的 ,刑罚也许不再是恣肆、残

酷的 ,但确定有效的惩罚却是时时处处可以被感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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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惩罚合理性

　　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到 ,《论犯罪与刑罚》实际上包含着一套“精打细

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和丝丝入扣的惩罚权力技术。如同现代工业技

术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军事技术扩大了战争规模一样 ,这套技术

提高了国家惩罚权的效能 ,扩展了惩罚的社会范围 ,也在一种规范运作

中赋予惩罚权力以“理性”或增强“惩罚合理性”(punitive rationality) 。

或许由于这些原因 ,《论犯罪与刑罚》得到了欧洲各国政治上层人物 ,特

别是俄国女皇的高度认同和赞赏。

《论犯罪与刑罚》的技术特征 ,不仅从书的内容可以分析出 ,还可以

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找到较为可靠的佐证。贝卡里亚

在少年时代即表现出对数理课程的偏好 ,大学虽然读的是法律专业 ,但

兴趣仍放在数学和物理学。在后来的一些论文写作中 ,他也表现出明

显的自然科学思维 (黄风 ,1987 :108 - 112 ,1993 :111 - 114) 。其实 ,这些

并非贝卡里亚的独特个性 ,而是一种时代特征。《论犯罪与刑罚》的诞

生 ,时隔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已 200 多年 ,距离牛顿建立经典力学

体系也已近 80 年 ,当时新的物理世界观已经形成 ,社会的机械特征也

日渐明显。此后的历史发展清楚地表明了科学技术和机械世界观向各

个学科和社会领域的渗透。到 19 世纪 ,当社会学诞生时 ,社会多少是

被作为一部机器对待的 ,因此有“社会静力学”、“社会动力学”这样的提

法。不仅于此 ,国家也被视为“机器”,所以 ,美国宪法被设计得像一座

大钟 ,里面有一个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权力机械结构 ;后来 ,孙中山先生

设想的民权政府 ,也以人民为动力 ,以政府为机器 ,以法律为工具。有

人甚至更直截了当地提出 ,“人是机器”。正如学者们所说 ,

　　17 世纪的科学和哲学把人与物理世界隔离开 ,把世界看成机

器 ⋯⋯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 ⋯⋯物理世界

具有可度量的关系 ,人们可以发现这些关系。只要把握住物理世

界的规律 ,就能使它为人类服务。(斯特龙伯格 ,2005Π1994Π1966 :

43)

沉浸在如此机械论的思想之中 ,充满着对机器能力和效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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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盲目的崇拜 ,第二次浪潮社会所有的革命奠基人 ⋯⋯呈现着初

期机械工业的特征。(托夫勒 ,1983Π1980 :120 - 122)

在 12 世纪 ,陆九渊讲过这样的话 ,“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即是宇宙”

(《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二) 。5 个世纪后 ,人不再被视为一个神圣宇

宙 ,而是被比拟为可以通过技术控制的机器。从“宇宙”到“机器”,这是

现代性的崛起过程 ,它显示出人心地位和人类处境的明显变化 :原本由

人心生发的道德精神和审美情致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人乃至人心日渐

受到技术的控制。技术在人们的生产劳动中最初被用于对物和自然的

控制 ,然而 ,随着技术力量的强盛 ,技术从对物的统治发展到对人的统

治 ,还带来像核武器这样使人类面临普遍死亡威胁的技术“非理性”。

同样 ,贝卡里亚发明的惩罚技术在革除酷刑、有效惩罚犯罪的同时 ,也

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类推向了“技术统治”的汪洋大海 ,它因此在后来几

个世纪的发展中一直面临着贝卡里亚始料未及的“惩罚合理性”问题。

由于技术能够带来物质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 ,它的发展后来成为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并且不断获得“合理性”。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技

术与人道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表现在技术对人的控制的双重效

果上。一方面 ,技术更加注重对身体健康的保护 ,因此 ,技术对人的控

制甚至可以在人道的名义下展开 ;另一方面 ,人在物质方面因为技术而

获得重大改善的同时又因此处在了技术更为精微、隐蔽、普遍的控制之

中 ,这种控制不仅针对罪犯 ,也在对违法犯罪的预防中被扩展于社会一

般成员 ,甚至出现理性、人道名义下的非理性、不人道。此种双重效果

也就是现代思想家所普遍关注的“合理性”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论犯罪与刑罚》所提出的在当时令人鼓舞

的刑罚变革主张 ,历经两个世纪的发展后受到了重新审视。时当《论犯

罪与刑罚》出版后整 200 年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出版。如果说 ,

法律技术、惩罚技术在《论犯罪与刑罚》中看上去“春风得意马蹄疾”,那

么 ,技术统治在《单向度的人》中则遭受到极其尖锐的批判。在马尔库

塞看来 ,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在此体系中 ,统治或政治权力不

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不断扩大自己 ,获得合法性 ,而在由技术所带

来的更为舒适的物质条件下 ,人作为物和工具继续受着高度合理化的、

广泛有效而且有前途的技术形式的“奴役”。马尔库塞说 ,“一种舒舒服

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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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标志”,“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马尔库塞 ,

2006Π1968 :3、8、132 - 133、144) 。

综上所述 ,尽管贝卡里亚把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同时作为《论犯罪

与刑罚》的指导思想 ,但真正贯彻到底的其实只有功利主义。毕竟 ,功

利与道德、技术与人道之间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其间的差异自古即在

治道上表现出明显分歧。例如 ,先秦儒家认为人皆心存善根 ,因此在治

道上主张走发明德性、导引人心的路径 ;先秦法家则认为人皆趋利避

害 ,因此在治道上主张走明法尚功、以刑去刑的路径。显然 ,两条治理

道路中的“人”是不一样的。儒家道路中的人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 ,法

家道路中的人则是作为惩罚对象的人。就此来看 ,《论犯罪与刑罚》中

的“人”并没有被作为道德主体对待 ,而是作为惩罚技术对象而存在的。

惩罚技术所要调动起来的不是人的道德精神 ,而是人的生理恐惧。只

不过 ,《论犯罪与刑罚》把这种恐惧不再建立在血淋淋的残酷刑杀基础

上 ,而是建立在细致入微的功利计算和技术控制基础上 ,这样的基础更

加牢靠 ,也更容易被人接受。席勒曾经从人的生存状态中区分出三个

王国 :“力量王国”、“道德王国”、“审美王国”(转见朱光潜 ,1979 :442 -

445) 。按照这一区分 ,当一种治道仅仅把人作为惩罚对象看待时 ,难道

不可以说 ,因为它没有把人当作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看待 ,或者 ,因为

它消解了人的道德和审美维度 ,它其实并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人看待 ?

从趋势上看 ,科学和技术手段在现代社会将会更多也更为深入地

被应用于对罪犯的惩罚和对违法犯罪的预防控制中。这可谓现代化进

程中的一个理性化和科学化过程。在此过程中 ,法律和惩罚的科学背

景和技术背景将越来越广阔 ,也越来越深远。司法判断、法律操作、惩

罚方式将更多地利用、借助和依赖生物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精神分析

学以及其他科学。是否定罪以及是否惩罚都将沿着科学的路径作出判

断和决定。对于这样一种趋势 ,福柯曾经指出 ,“经过几个世纪 ,我们现

在已经进入这样一种社会 ,其中 ,法律越来越不能规范权力 ,越来越不

能充当社会的代表体系。我们的历史斜坡使得我们越来越滑离法律的

统治 (the reign of law)”(Foucault ,1980 :144) 。如果真像福柯所说的那样

存在着历史的滑坡和法治的衰微 ,那么 ,法律与技术、技术与人道的关

系确已成为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正在努力寻求现代化的中国来说 ,这种发展趋

势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方面在于在治道中努力张扬和切实维护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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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一方面 ,在法律与技术之间 ,要注意将科技的运用置于人文价值

和法律规范的约束之下。应该说 ,科技在治理和惩罚中快速而广泛地

增长 ,与科技手段被快速而广泛地用于犯罪、战争以及其他非法活动有

重要联系。在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中 ,应在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价值

主导下 ,努力通过法治限制和规范科技在法律领域乃至社会领域的应

用 ,特别防止科技手段在治理活动中的功能外化 ,将一套专门用以对付

罪犯、非法活动的技术手段和机制被社会化 ,扩展到普通社会大众及其

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 ,在人与技术之间 ,要特别注意在治道中灌注道

德因素和审美因素 ,通过呵护和提升人内心的道德感和美感来维护社

会 ,以避免人在技术化道路上沦为机器、生物体乃至“物体”,使技术的

利用重新回到人文和艺术之道上来。惟有如此 ,技术才真正为人所用 ,

而不是人为技术所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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